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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探讨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》( 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) 修订后的适用性，现结合我市的职业病诊断接诊及诊断

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分析探讨如下。
1 对象与方法

1. 1 对象

选择新《办法》实施后到我市职业病诊断机构要求诊断

的所有人员为对象，共 82 人 ( 男 71 人、女 11 人)，最终进

入诊断程序 78 人，年龄 19 ～ 71 岁，工龄 8 d ～ 31 年，行业涉

及箱包制鞋业、煤矿、石材、陶瓷、化工等。
1. 2 方法

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，并将要求诊断的 82 名劳动者

接诊诊断情况进行分析汇总。
2 结果

2. 1 职业病诊断资料来源及最终诊断情况

进入诊断程序的 78 名劳动者均不能提供诊断所需的所有

材料，仅有极少数能提供有效的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和职业史、
职业危害接触史，均不能提供危害因素检测情况。用人单位

提供的所有诊断资料的 26 例中，20 例为同一单位 (由用人单

位提出诊断要求); 大部分资料由相关部门仲裁和 ( 或) 判

定所提供。详见表 1。
表 1 78 例职业病诊断资料来源情况 例(% )

资料来源
劳动关系

证明材料

职业史、职业

危害接触史

职业健康

检查结果

工作场所危害

因素检测情况

劳动者 11 (14. 1) 11 (14. 1) 52 (66. 7) 0
用人单位* 26 (33. 3) 26 (33. 3) 26 (33. 3) 26 (33. 3)

相关部门 41 (52. 6) 41 (52. 6) 0 52 (52. 7)

合计 78 (100. 0) 78 (100. 0) 78 (100. 0) 78 (100. 0)

注: * ，为劳动仲裁部门及卫生监督部门。

78 例经职业病诊断组审核诊断职业病 69 例，其中职业中

毒 6 例，尘肺病 62 例，职业性皮肤病 1 例; 9 例排除职业病。
2. 2 未进入诊断程序的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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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患疾病未列入职业病目录或与所从事工作无关。
3 讨论

新修订的《职业病防治法》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颁布并

实施。《办法》也随之修订，于 2013 年 4 月 10 日起实施，并

有较大的调整和完善，扩大了劳动者选择诊断机构的范围，

取消受理环节，明确了相关部门在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中

的协调配合职责，解决了劳动者因诊断资料不全而无法进行

职业病诊断的问题。本文 78 例劳动者按旧《办法》规定将因

资料不全无法进行诊断，而新《办法》则解决了这个难题，

充分体现了方便劳动者、简化程序、制度设置向保护劳动者

权益倾斜等特点。但就诊门槛的消除对诊断工作的适用性尚

有待探讨。新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: 承担职业

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不得拒绝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的要

求。新《办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: 劳动者依法要求进行职业

病诊断的，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当接诊，并告知劳动者职业病

诊断的程序和所需资料。这些都只强调了劳动者的诊断权利。
笔者认为依法要求进行职业病诊断应该是所患疾病在职业病

目录范畴，或与所从事的工作相关，不在此范围内的应该明

确不予接诊。此外，诊断权不应是劳动者所有时间段的永久

性权利，而应当仅在劳动者身体健康受到侵害时产生，为避

免权利救济的障碍，诊断权可扩大到健康发生异常的多数情

形，但应排除不存在健康异常和根据常规即可排除因果关系

的情形，这样才不会浪费人力物力，把精力投入在真正需要

的弱势群体身上。本文中 4 例未进入诊断程序的原因在于没

有相应的诊断标准可以参考，9 例进入诊断程序而健康检查未

发现异常最终排除，部分病例对结果不服进入了鉴定程序。
在日常工作中，有些劳动者要求职业病诊断是由于利益驱使，

在缺乏约束前提下，个别人有可能以追求自身利益为动机，

强调个体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为中心，用最有利于自己的

方式进行活动，甚至有可能出现健康的劳动者以职业病诊断

权利对抗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等权利。这对劳动者、
用人单位、诊断机构都是不利的。

现将日常工作中执行新《办法》相关条款时遇到的一些

问题呈现给同行，希望在探讨的同时有所收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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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2 大气采样器采样体积不确定度报告

采样体积: V ± U = V ± 8. 2%
4 讨论

4. 1 用大气采样器采集空气，仪器的流量示值误差及流量稳

定性是采集体积不确定度的主要来源。
4. 2 GB/T 15481—2000 规范了测量结果的正确表达。不确

定度是与测量结果相关的参数，表征合理地赋予被测量值的

分散性。本文表明，进行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检测

时，在排除现场不可控因素 ( 如毒物种类、存在形式、现场

气象条件、采样地点、方位及采样时段选择等) 之后，即使

是使用了计量检定合格的采样仪器采集空气，其采集体积的

不确定度就已达较高水平，进而影响最终检测结果的不确定

度。所以空气样品采集的质量控制是保证工作场所空气中有

毒物质浓度检测的关键步骤，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。
4. 3 每次采样前对大气采样器的流量进行校正是减少采样体

积误差的有效手段。
4. 4 不确定度分析应基于一年一次的大气采样器计量检校准

数据做出，所以应每年进行一次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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